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７１

股票简称：

*ＳＴ

仪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５－００８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行数量：

１

，

３３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

４．５０

元

／

股。

●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完成股份登记相关手续。 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锁定期为

１２

个月，预计上市流

通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除非本公告另有说明，本公告所用词语的涵义与公司于同日另行公告的《中国石化仪征

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定向回购股份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中该

等词语具有相同涵义。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以下

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向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全部资产和负债并定向回购

其所持仪征化纤

４０．２５％

股权，向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中石化石油工程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向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部分（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一）本次发行的决策及核准情况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方案的决议案》及《关于

＜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定向回购股份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及摘要的决议

案》等相关议案。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

股东大会及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具体

方案的决议案》及《关于

＜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定向回购股份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及摘要的决议案》等相关议案。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

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４

］

１０１５

号），同意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３７０

号），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发行情况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３

、发行数量：

１

，

３３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股。

４

、发行价格：人民币

４．５０

元

／

股。

根据公司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发行股票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即人民币

２．６１

元

／

股。

本次发行采取投资者竞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 共有

２５

位投资者提交申购报价单及申购

保证金，其中

２３

家投资者的申购为有效申购。 按照“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锁定期优先、认

购时间优先”原则确定发行对象，最终确定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４．５０

元

／

股。

５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５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５０

元。

６

、发行费用：人民币

４７

，

４８３

，

３３３．００

元。

７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５

，

９５２

，

５１６

，

６６５．５０

元。

８

、独立财务顾问暨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三）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１

、验资情况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出具的致同验字（

２０１５

）第

１１０ＺＣ０１１５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止，公司已收到发行对象认缴股款人民币

５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５０

元，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５

，

９５２

，

５１６

，

６６５．５０

元，其中：股本

１

，

３３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００

元，资本公积

４

，

６１９

，

１８３

，

３３２．５０

元。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

止，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４

，

１４２

，

６６０

，

９９５．００

元，累计股本为人民币

１４

，

１４２

，

６６０

，

９９５．００

元。

２

、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完成股份登记相关手续。

（四）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

１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

１

）本次发行定价过程的合规性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

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

本次发行的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

２

）本次发行对象选择的合规性

上市公司本次配套融资发行的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

益，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发行对象的选择方面，仪征化纤遵循了市

场化的原则，保证了发行过程以及发行对象选择的公平、公正，符合仪征化纤及其全体股东的

利益。 ”

２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认为：

“（

１

）本次配套融资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

２

）本次配套融资的《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申购报价单》以及发行人分别与发行对象就

本次配套融资已签署的《认购协议》合法、有效。

（

３

）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和《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配套融资的结果合法、有效。 ”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根据本次发行的询价情况及认购邀请书确定的配售原则，本次共发行

１

，

３３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股

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为

４．５０

元

／

股，高于本次发行的底价。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

及其获得配售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锁定期

预计上市流通时

间

１

迪瑞资产管理（杭州）

有限公司

１３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５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５０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

日

（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一个交易日）

２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１４２

，

２２２

，

２２２ ６３９

，

９９９

，

９９９．００

３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北京嘉实元兴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２９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１

，

３１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５０

５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２０６

，

６６６

，

６６６ ９２９

，

９９９

，

９９７．００

６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３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５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５０

７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２２４

，

４４４

，

４４６ １

，

０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７．００

总计

１

，

３３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５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５０

（二）发行对象情况

１

、迪瑞资产管理（杭州）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杭州市拱墅区环城北路

２９２

号

２

楼

２０１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元

法定代表人：姚延中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７２６４５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

策划，财务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除证券、期货），房产中介服务，网络技术开发。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１３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股

限售期：

１２

个月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迪瑞资产管理（杭州）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迪瑞资产管理（杭州）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迪瑞资产管理（杭州）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

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２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黄坎村

７３５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瑞明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６８６５４５９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

业务。

认购数量：

１４２

，

２２２

，

２２２

股

限售期：

１２

个月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

未来交易的安排。

３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二期

３１－３２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朱学华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２０７１

经营范围：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限售期：

１２

个月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

交易的安排。

４

、北京嘉实元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前桥梓村

３２２

号

－１

执行事务合伙人： 嘉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巴雅尔为代表）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１１６０１８５１９８６２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下期出资时间为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３１

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２９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股

限售期：

１２

个月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北京嘉实元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北京嘉实元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北京嘉实元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

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５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

８０６

号

３

幢

３６０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葛伟忠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１７４９６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

业务。

认购数量：

２０６

，

６６６

，

６６６

股

限售期：

１２

个月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

未来交易的安排。

６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南京市溧水县和凤镇凤翔路

９－１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剑华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５７２３８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实业投资；商务信息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股权

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１３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股

限售期：

１２

个月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

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

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关联方与公

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７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６１９

号

５０５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阮琪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

２２４

，

４４４

，

４４６

股

限售期：

１２

个月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

交易的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前（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１

日），公司

Ａ

股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列表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总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１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９

，

２２４

，

３２７

，

６６２ ７２．０１％

２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１

，

０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０８％

３

林友明

４

，

７９５

，

２７５ ０．０４％

４

楼建明

３

，

８０８

，

５４６ ０．０３％

５

蒋国樑

３

，

３９４

，

９９８ ０．０３％

６

孔红兵

２

，

７８７

，

１３３ ０．０２％

７

王欣

２

，

４３１

，

０００ ０．０２％

８

陶惠莲

２

，

３０４

，

４８５ ０．０２％

９

王玉英

２

，

１２６

，

０１１ ０．０２％

１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２

，

０５１

，

７７９ ０．０２％

合计

１０

，

２８３

，

０２６

，

８８９ ８０．２９％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

日），公司

Ａ

股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总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１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９

，

２２４

，

３２７

，

６６２ ６５．２２％

２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１

，

０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３２％

３

北京嘉实元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２９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２．０７％

４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３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０．９４％

４

迪瑞资产管理（杭州）有限公司

１３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０．９４％

６

华安基金

－

民生银行

－

华安疾风

１１

号分级资产

管理计划

１１１

，

１１０

，

８００ ０．７９％

７

北信瑞丰基金

－

工商银行

－

北信瑞丰基金丰庆

３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９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０．６６％

８

东海基金

－

兴业银行

－

鑫龙

１１８

号特定多客户资

产管理计划

６６

，

６６６

，

６６７ ０．４７％

９

东海基金

－

兴业银行

－

华鑫信托

－

慧智投资

４９

号

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６６

，

６６６

，

６６６ ０．４７％

９

东海基金

－

兴业银行

－

华鑫信托

－

慧智投资

４７

号

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６６

，

６６６

，

６６６ ０．４７％

合计

１１

，

２２３

，

７７１

，

７９３ ７９．３６％

（三）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完成前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均为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２

，

５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

，

５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１０

，

２５９

，

３２７

，

６６２ １

，

３３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１１

，

５９２

，

６６０

，

９９５

国有法人股

１０

，

２５９

，

３２７

，

６６２ ０ １０

，

２５９

，

３２７

，

６６２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０ １

，

３３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１

，

３３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股份总数

１２

，

８０９

，

３２７

，

６６２ １

，

３３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１４

，

１４２

，

６６０

，

９９５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资产结构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公司抗风险能力得到

提高。

本次发行募集配套资金有益于发挥协同效应，增强本公司的营运能力，优化资本结构，降

低财务费用，增强偿债能力与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

（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配套资金约

６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具体投资项目如下：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项目

总金额

比例

海外业务高端设备

１

科威特钻机项目

１６．００ １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海洋工程业务设备

２

新建

２５

米作业平台项目

４．６６ ４．６６ １００．００％

３

购置

８０００

马力多用途工作船项目

１．９５ １．９５ １００．００％

４

购置

ＬＯＧＩＱ

成像测井系统项目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００．００％

页岩气业务设备

５

购置井下测试装备项目

１．３９ １．４８ ９３．９２％

６

购置顶驱设备项目

１．１０ １．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７

购置连续油管设备项目

０．８０ ０．８０ １００．００％

管道施工设备

８

购置管道施工设备项目

５．３０ ５．３０ １００％

补充流动资金

９

补充流动资金

２７．６０ ２７．６０ １００％

合计

６０．００ ６０．０９ ９９．８５％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业务范围保持不变，公司的业务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变

动。

（三）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前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均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变化。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 本次发行引进新的机构投资者股东，有利于进一

步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有利于公司的未来发展战略，有利于维护并增加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未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产生影响。

（五）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由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相关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因此本次

发行不会对公司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状况产生影响。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后续经营的影响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可以大幅增强公司装备技术水平，增强公司在同行业

中的竞争力，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

同时，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将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积极的作用，将有效改善公司的资本结

构，降低资产负债率，提高偿债能力，降低财务风险。

六、为本次发行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１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９２３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９０８

项目主办人：唐伟、刘云峰

２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兰国际金融中心北楼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程宜荪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３２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３２８９６４

项目主办人：张瑾、邵劼

（二）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５

号财富金融中心

２０

层

单位负责人：张继平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６０６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６０６９９９

经办律师：高巍、蒋雪雁

（三）验资机构

名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２２

号赛特广场

５

层

单位负责人：徐华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６６５１２９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６６５１３０

经办注册会计师：刘志增、王京雷

七、上网公告附件

１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验字（

２０１５

）第

１１０ＺＣ０１１５

号《验资报

告》；

２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定向回购

股份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之审核报告》；

３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定向回购股份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李洪海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７１

股票简称：

*ＳＴ

仪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５－００９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向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全部资产和负债并定向回购其所持仪征化纤

４０．２５％

股权，向中国石油化工

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

股东大会和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４

］

１３７０

号文核准， 公司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向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部分（以下简称“本次配套融资”）。 本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

，

３３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股募集配套资金，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４．５０

元，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公司已收到发行对象认缴的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５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５０

元，扣除发

行费用

４７

，

４８３

，

３３３．０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５

，

９５２

，

５１６

，

６６５．５０

元。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前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资，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出具了致同验

字（

２０１５

）第

１１０ＺＣ０１１５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在北京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

平里支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签订了《中国石化仪征

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三方监管

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和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专户账号 专户余额（人民币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里

支行

０２００３３７５２９２００００６６２６ ５

，

９５３

，

９９９

，

９９８．５０

注：上述专户余额为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的余额，包含尚未支付的部分发行相关费用。

三、《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公司（以下或称“甲方”）承诺该专户仅用于甲方本次配套融资中所公开披露的甲方全

资子公司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采购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专业设备（包括海外

业务高端设备、海洋工程业务设备、页岩气业务设备和管道施工设备）及补充流动资金等募集

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甲方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里支行（以下或称“乙方”）双方应当共同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规章。

３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合称“丙方”）作为甲方的

独立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财务顾问主办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

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

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４

、 甲方授权丙方在乙方对公营业日的营业时间由本协议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到乙方

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财务顾问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

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

绍信。

５

、乙方按月（每月第

５

个工作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

丙方。 若专户当月未发生业务，则乙方不出具对账单。

６

、甲方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２０％

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等书面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

专户的支出清单。 不涉及乙方责任。

７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 丙方更换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应

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财务顾问主

办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财务顾问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８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

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专户。

９

、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书面报告。

１０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

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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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570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

2015-008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恒天然乳品（香港）有限公司要约收购

公司股份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恒天然乳品（香港）有限公司（简称

"

恒天然香港

"

或

"

收购人

"

）拟以部分要约收购方式增

持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份，并已委托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2

日

披露了《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本次要约收购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要约收购目的

贝因美从事婴儿奶粉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活动，并希望引进一名乳制品行业的全

球战略投资者，以进一步增强其业务；恒天然集团在全球牛奶和乳制品采集、加工和销售方

面占据全球领先地位，并希望和一家领先的婴幼儿乳品企业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收购

人本次要约收购旨在通过成为贝因美的战略投资者， 建立与贝因美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实现双方全球资源的整合，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

二、要约收购方案主要内容及信息提示

1

、被收购公司名称：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

、被收购公司股票名称：贝因美；

3

、被收购公司股票代码：

002570

；

4

、收购编码

/

无限售流通股编码：

990041

；

5

、收购类别：要约收购方式；

6

、收购人：恒天然乳品（香港）有限公司；

7

、收购人证券账号：

0879000453

；

8

、要约收购价格：

18.00

元

/

每股；

9

、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量：

204,504,000

股；

10

、要约收购期限：期限自

2015

年

2

月

12

日至

2015

年

3

月

13

日；其中，在要约收购期

限届满前

3

个交易日内（即

2015

年

3

月

11

日、

12

日、

13

日），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

接受；

11

、收购人委托的证券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周家嘴路证券营业部；

12

、托管席位号：

033500

。

三、要约收购的约定条件

本次要约收购为向贝因美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发出的部分要约收购。 在截至要约收购期

限内最后一个交易日

15:00

时净预受要约股数少于

112,477,200

股（相当于贝因美已发行股

份的

11%

）的，则本次要约收购自始不生效，登记公司自动解除对相应股份的临时保管，所有

预受的股份将不被收购人接受。 要约期满后，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少于或等于收购人预定

收购数量

204,504,000

股，则收购人按照收购要约约定的条件购买被股东预受的股份；预受

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收购数量时，收购人应当根据每位股东提供的相关预受要约股份数，按

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 （具体详见另行披露的《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要

约收购报告书》）

四、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的期限为

30

天，期限自

2015

年

2

月

12

日至

2015

年

3

月

13

日；其中，在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

3

个交易日内（即

2015

年

3

月

11

日、

12

日、

13

日），预受股东不得撤回

其对要约的接受。

五、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参与要约

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贝因美集团

"

）为支持贝因美顺利引入战略投资者，与收

购人签订股份转让意向性协议，约定贝因美集团拟在要约收购期限的前五个交易日内，以其

持有的至少占贝因美已发行总股份

8%

的（至少

81,801,600

股）股份提供给收购人收购。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若接受要约的股份数超过预定收购的股份数的，则贝因美集团和

其他接受要约的股东按同等比例出售给收购人。

若截至要约收购期限的倒数第二个交易日收盘后，净预受要约股数少于

112,477,200

股

（相当于贝因美已发行股份的

11%

）的，则贝因美集团将在要约收购期限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在原提供的

8%

股份之外， 提供相当于

112,477,200

股股份与要约收购期限的倒数第二个交

易日收盘后净预受要约的股份数的差额部分，供收购人收购，以力促本次要约收购的顺利实

施。

六、股东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1

、收购编码：

990041

2

、申报价格：

18.00

元

/

股

3

、申报数量限制

股东申报预受要约股份数量的上限为其股东帐户中持有的不存在质押、 司法冻结或其

他权利限制情形的股票数量，超过部分无效。 被质押、司法冻结或存在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

部分不得申报预受要约。

4

、申请预受要约

股东申请预受要约的，应当在要约期内的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

统办理有关申报手续。 申报指令的内容应当包括：证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帐户号码、合

同序号、预受数量、收购编码。 要约期内（包括股票停牌期间），股东可办理有关预受要约的申

报手续。 预受要约申报当日可以撤销。

5

、预受要约股票的卖出

已申报预受要约的股票当日可以申报卖出，卖出申报未成交部分仍计入预受要约申报。

流通股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同一日对同一笔股份所进行的非交易委托申报， 其处理的先后

顺序为：质押、预受要约、转托管。

6

、预受要约的确认

预受要约或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经登记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 登记公司对确认的

预受要约股份进行临时保管。 经确认的预受要约股份不得进行转托管或质押。

7

、收购要约变更

要约期内，如果收购要约发生变更，原预受申报不再有效，登记公司自动解除对相应股

份的临时保管；股东如果接受变更后的收购要约，需重新申报。

8

、竞争要约

出现竞争要约时， 预受要约股东就初始要约预受的股份进行再次预受之前应当撤回原

预受要约。

9

、司法冻结

要约期内预受要约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的， 证券公司将在协助执行股份冻结前通过深交

所交易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申报。

10

、预受要约情况公告

要约期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 收购人将在深交所网站上公告上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

的有关情况。

11

、余股处理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不足一股的余股的处理将按照登记公司权

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处理。

12

、要约收购资金划转

要约收购期满次一交易日， 收购人将含相关税费的收购资金足额存入登记公司指定的

结算备付金账户，然后通知登记公司资金交收部，将该款项由其结算备付金账户划入收购证

券资金结算账户。

13

、要约收购股份划转

要约期满后，收购人将向深交所法律部申请办理股份转让确认手续，并提供相关材料。

深交所法律部将完成对预受股份的转让确认手续， 收购人将凭深交所出具股份转让确认书

到登记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14

、收购结果公告

收购人将在股份过户手续完成当日向深交所公司部提交上市公司收购情况的书面报

告，并于次日就收购情况作出公告。

七、受要约人撤回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1

、撤回预受要约

股东申请撤回预受要约的，应当在要约期内的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办理有关申报手续。 申报指令的内容应当包括：证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帐户号

码、合同序号、撤回数量、收购编码。 要约收购期满

3

个交易日前（包括股票停牌期间），股东

可办理有关撤回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 撤回预受要约申报当日可以撤销。

2

、撤回预受要约情况公告

要约期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 收购人将在深交所网站上公告上一交易日的撤回预受

要约的有关情况。

3

、撤回预受要约的确认

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经登记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 登记公司对撤回预受要约的股

份解除临时保管。

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

3

个交易日前，预受股东可以委托证券公司办理撤回预受要约的

手续，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根据预受要约股东的撤回申请解除对预受要约股票的临时保管。 在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

3

个交易日内，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

4

、出现竞争要约时，预受要约股东就初始要约预受的股份进行再次预受之前应当撤回

原预受要约。

5

、要约收购期间预受要约的流通股被质押、司法冻结或设定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证券

公司在协助执行股份被设定其他权利前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

申报。

6

、本次要约期限内最后三个交易日，即

2015

年

3

月

11

日至

2015

年

3

月

13

日，

预受的要约不可撤回。

八、预受要约情况

截至

2015

年

3

月

3

日

15:00

，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合计

123,978,369

股。

九、要约收购的详细信息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要约收购的详细信息， 请查阅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2

日于巨潮资讯

网发布的《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等公告。

特此公告。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五年三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009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33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主要内容

本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4

日收到中招国际招标有限公司的通知，本公司中标长安福特汽车

有限公司哈尔滨工厂总装生产线项目， 中标合同价为人民币

9780

万元， 合同竣工期预计为

2016

年

8

月

31

日。 根据约定：双方将在期后正式签订商务合同与技术协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4

月

25

日，坐落在重庆市，由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和福特汽车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汽车合资厂商。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上一会计年度（

2014

年度）与本公司发生的类似业务交易金额为

3937.37

万元人民币。

作为国内知名合资品牌的汽车合资厂商，该公司实力雄厚

,

本公司认为其交易履约风险较

小。

三、项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和风险提示

上述项目合同总金额

(

扣税后

)

占公司最近一个经审计会计年度（

2013

年）营业总收入的

4.79%

。 项目预计竣工时间为

2016

年

8

月

31

日，主要对公司

2015

年、

2016

年利润产生积极

影响。 因项目合同执行存在一定的周期，项目采购成本会受市场影响发生一定程度的波动，从

而影响项目利润，存在一定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3

月

5

日

证券代码：

002174

证券简称：游族网络 公告编号：

2015-016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重要事项，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1

月

8

日

开市起停牌。经确认，上述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2

日发布了《关

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

月

22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议案》， 公司同意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1

月

9

日、

15

日、

22

日、

29

日，

2

月

5

日、

12

日、

26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上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编号：

2015-001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

的进展公告》（编号：

2015-002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编号：

2015-004

）、《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编号：

2015-006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编

号：

2015-007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编号：

2015-012

）、《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的进展公告》（编号：

2015-013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各项工作。公

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直至相

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公告后复牌。

目前，该事项正在积极筹划中，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三月四日

股票代码：

002733

股票简称：雄韬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13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5

年

2

月

28

日收到公

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三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华农提交的《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函》。 为了充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现将上述

事项的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及承诺

公司

2014

年度经营情况良好，业绩稳步增长，考虑公司所处行业和发展的要求，为做大做

强企业，在结合公司成长性、业务发展需要及广大投资者合理诉求的基础上，为持续回报股东，

与所有股东分享公司快速发展的经营成果，提议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136,000,00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2

元（含税）；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控股股东深圳市三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张华农承诺在公司有关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上述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预案时投赞成票。

二、公司董事关于上述预案的意见及承诺

针对上述预案内容，

6

名公司董事（占公司董事会成员数半数以上）进行了讨论并认为：该

预案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相匹配，符合《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回报规划

2014-2016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要求，同时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

及利益，未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上述

6

名董事书面承诺在该预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时投赞成票。

三、其他说明

在该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

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上述预案仅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提议，并非董事会决议，尚需经董事会审议及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3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2182

证券简称：云海金属 公告编号：

2015-14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梅小明先生

3

、会议召开方式及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5

年

3

月

4

日（星期三）下午

14:00

（

2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3

月

4

日（星期三）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3

月

3

日（星期二）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3

月

4

日（星期三）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

、会议地点：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 代表股份

93,508,826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2.4683％

。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

人， 代表股份

93,508,826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2.4683％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轻合金精密压铸件生产基地项目及投资设立巢湖宜安云海

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

93,508,82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四、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2

、见证律师：李文君、侍文文

3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决议；

2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3

月

5

日


